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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19】第 184 号 

 

 

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8 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

事项： 

一、关于审计报告和内控鉴证报告 

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你公司 2018 年

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针对你公司内部控制有效

性出具了否定意见的鉴证报告。 

1、截至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你公司及子公司九江妙士酷实业有

限公司、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非金融机构保理业务融资，

再由你公司以预付账款、其他应收款往来款形式支付给南昌爱拓思商

贸有限公司等公司，期末余额合计为 107,661.49 万元。会计师在执

行银行流水与银行日记账大额双向测试逐笔检查的审计程序时发现

索菱股份与上述公司的资金往来应一直追溯到 2017 年度。由于无法

充分获取 2017 年度全部的审计证据，会计师对往来资金金额及期末

余额的完整、准确性无法确认。同时由于公司核心财务人员离职，上

述款项无法提供相关的财务资料，因此会计师无法确认上述款项的业

务实质，以及期末减值合理性。请就以下问题予以补充说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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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上述往来款项的性质、用途，是否与你公司前期回复我部

监管函件的内容一致，是否存在需补充更正事项； 

（2）上述导致会计师无法表示意见的往来款项的收款方中的南

昌爱拓思商贸有限公司、深圳市胜千里贸易有限公司、中山市古镇锐

科塑料五金电器厂、中山市创辉达电子有限公司、深圳市隆蕊塑胶电

子有限公司、深圳市金福堂贸易有限公司、江海区创辉达电子电器厂，

是否与你公司及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肖行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。 

（3）你公司对上述往来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以及计提依据，

并结合相关款项的回收情况说明相关会计核算的合理性； 

（4）你公司未能向会计师提供相关财务资料的具体内容、未能

提供的原因，并说明你公司后续将如何向会计师提供上述财务资料。 

（5）请会计师明确说明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是否属于明显违

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；请公司说明计划采用何

种方式消除该无法表示意见事项影响。 

2、2018 年末，你公司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武汉英卡科技有

限公司、上海三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航盛实业有限公司累计形

成商誉 5.12 亿元，你公司报告期末未对商誉计提减值。因你公司未

能向会计师提供上述三家公司 2018 年末商誉减值测试的相关资料，

导致审计师无法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，并对商誉是否减值获取充分、

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无法判断商誉是否存在减值，以及是否有必要进行

调整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商誉减值测试的计算过程、关键参数的取值及其合理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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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详细说明计提商誉减值的依据、合理性、充分性，结合《会计监管

风险提示第 8 号——商誉减值》，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

计准则的规定和信息披露要求； 

（2）你公司计划采用何种方式消除该无法表示意见事项影响，

并说明你公司目前向会计师提供商誉减值测试资料的最新进展及后

续计划。 

3、根据会计师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，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认

为由于你公司财务及业务部门关键人员离职，其未能获取收入、成本

核算相关的完整信息与资料，也无法对重要客户及供应商执行访谈程

序。另外，会计师对你公司应收账款、应付账款余额及本期销售金额、

采购金额执行了函证程序，回函比率较低，且部分已回函的客户、供

应商金额与发函金额存在较大差异，你公司亦无法给出合理解释，审

计师也无法执行有效的替代审计程序。 

（1）请年审会计师以列表形式说明针对往来款项进行函证的情

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函证对象和往来款项的基本情况，并请你公司说明

函证对象未回函主要原因、已回函的函证对象函证金额与发函金额存

在较大差异的原因； 

（2）请说明会计师未能获取收入、成本核算相关的完整信息与

资料的主要内容，并说明你公司相关资料现阶段的准备情况，你公司

计划采用何种方式消除该无法表示意见事项影响。 

4、根据内控鉴证报告，2017 年和 2018 年，你公司及子公司在

未经正常内部审核批准流程的情况下，相关职能部门以你公司及其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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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的名义，内部相互担保、对外担保及通过保理业务向非金融机构

融资。由于部分融资款项到期无法按时偿还，从2018 年 10 月开始，

你公司陆续接到相关法院/仲裁机构起诉的通知；相关债权方要求你

公司还款，并就担保协议中约定的金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截至鉴证

报告日，你公司已收到的诉讼请求涉及借款本金82,022.67 万元，其

中你公司子公司直接借款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6,500.00 万元。 

（1）在年报中，你公司披露在报告期仅发生了 1.17 亿元的违规

担保，截至报告期末的的违规对外担保余额为 9715 万元。请对照内

控鉴证报告和独立董事相关意见，在年报中对应部分补充披露相关数

据； 

（2）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对上述担保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

露义务的情况，并说明担保违规的具体情形； 

（3）补充说明截至目前，上述担保事项的最新进展，并结合被

担保方目前的经营情况、资产规模及资信状况，量化评估你公司后续

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。 

5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存在对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索菱科技”）的违规对外担保，金额为 7715 万元，索菱科技是你

公司实际控制人肖行亦控制的企业。请结合该事项说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目前肖行亦作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兼任你公司董事长、

总经理、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，你公司是否已经建立了合理有效的

内部控制机制防止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发

生，你公司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内控缺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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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你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和公司内部各委员会能否对肖行亦

的各项决策进行合理制衡； 

（3）肖行亦是否存在滥用实际控制人和在上市公司多个关键岗

位任职的优势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。 

6、截止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你公司存在逾期债务 42,300.63 万

元，其中：商业承兑汇票逾期未兑付 8,500.00 万元；银行借款逾期

未支付 8,800.63 万元；公司向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、广东穗

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、广州海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、镇江金融资产交

易中心有限公司、中安百联（北京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公司、安鑫达商

业保理有限公司、上海 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、霍尔果斯摩山商业

保理有限公司，共融资67,215.00万元，逾期未支付25,000.00万元。

此外，你公司此前发行的5亿元公司债将于2020 年10 月27 日到期。 

（1）请以列表方式补充披露截至回函日期，你公司针对到期债

务的偿还情况和未到期债务的偿还计划，包括但不限于债务名称、偿

还金额、逾期金额、违约罚息、展期和债务重组等内容； 

（2）请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环境、现金流量状况等量化分析对

公司债的利息、银行贷款、民间借贷等负债的偿债能力及未来的应对

计划。 

7、因问题 1 中所述事项，会计师对你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

的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》。在该说明

附表中，你公司披露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对上

市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根据年报，你公司在“公司相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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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股东在业务、人员、资产、机构、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情况”部分

明确表示公司可以独立进行财务管理决策、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共用银

行账户的情形、能够独立支配公司自有资金，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

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。 

（1）请结合导致往来款项的情况，自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

资金占用情况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予披露的

资金占用，是否存在违反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

年修订）》第 4.2.3 条规定的情形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结合导致会计师对年报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、导

致内控鉴证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意见和被深圳证监局立案调查

事项的最新进展，说明你公司在资金占用情况说明和年报中对公司独

立性的相关说明是否准确完整； 

8、会计师对你公司出具了否定意见的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》，请

说明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成员在日常履职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职，是否

符合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第 3.1.20

条的规定；如是，请提出充分、客观的依据；如否，请说明相关内部

问责情况。此外，请详细说明截至本问询函回函日你公司内部控制缺

陷的整改情况以及整改效果。 

二、关于前期差错更正 

9、根据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前期差错更正的公告》，你公司对

2016 年、2017 年的财务报告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。 

（1）请说明此次会计差错更正对 2015 年及以前的财务报表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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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影响，如存在，请补充披露更正情况和更正后报表； 

（3）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详细说明其对你公司调整后的期初数

所履行的审计程序； 

（4）根据《差错更正公告》中披露的会计差错产生原因，你公

司以前年度存在少计费用、少计负债、虚增资产、应收账款未入账等

会计差错，请说明在上述过程中是否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资金

占用、关联交易违规等情形； 

（5）差错更正明细中存在“2017 年个人卡支付销售回款的应收

账款冲回”，此项导致你公司冲回以前年度营业收入 8677.94 万元，

请说明你公司使用个人卡支付销售回款的具体情况和原因，此行为是

否符合你公司内部规范，是否属于重大内部控制缺陷，是否符合商业

逻辑，是否涉嫌虚构收入； 

（6）由于少计往来款项，你公司补记了 7.12 亿元的其他应收款

和 3.81 亿元的其他应付款，请你公司说明存在大量资产、负债未入

账的原因； 

（7）你公司补记资产减值损失 3348.98 万元，请说明补记相关

减值损失的具体情况，并说明确认资产减值损失的依据。 

三、关于财务报表重点项目 

10、根据年报，报告期内你公司购买 5036 万元基金，请说明上

述业务是否属于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中规定的风险

投资事项或套期保值事项，你公司是否及时履行了审批程序和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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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为14.3 亿元，较2017 年

增长1.35%，截至期末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9.26 亿元，较2017 年末增

长 57.22%，应收账款周转率由2017 年的 3.1 次下降为1.9 次。 

（1）请结合信用政策、结算方式的变化等说明营业收入增长幅

度和应收账款增长幅度不匹配的原因和合理性； 

（2）补充提供前五大客户明细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、

销售内容、应收账款余额、账龄结构及期后回款情况等； 

（3）结合近两年公司销售商品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情况说明

应收账款周转率大幅下降对公司资产整体质量及公司业务运营的影

响。  

12、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9.26 亿元，较2017 年

末增长57.22%，2018 年你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7159 万元，较

2017 年增长 78.83%。请结合你公司应收账款实际情况和同行业公司

情况，说明应收账款总体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、合理。 

13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14.65 亿元，其中

14.6 亿元为“往来款项”，你公司计提的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为8985

万元。 

（1）请说明往来款项的具体性质、用途和收款方的基本情况，

及截至目前款项收回的情况； 

（2）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其他应收款中“往来款项”执行的

具体审计程序，包括但不限于查看银行流水、询证函等，并说明所获

取审计证据是否与公司财务报表记载内容存在明显差异； 



9 

（3）请你公司说明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充分性，结合会

计师发出询证函的回函结果、相关款项期后收回的情况，评估相关款

项收回的可能性； 

（4）根据你公司 2018 年三季报，你公司截至9 月 30 日的预付

账款、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分别为3.97 亿元和3.53 亿元，经我

部问询，你公司回复称上述预付款项系用于原材料代理采购款项和委

托代理进口设备款项。报告期末你公司将上述往来款项重分类至其他

应收款。请结合你公司前期回复和往来款项的性质，说明你公司在

2018 年对往来款项重分类的依据，并说明你公司前期回复我部定期

报告问询函中的内容是否真实。 

14、2018 年末和 2017 年末，你公司存货余额分别为 4.48 亿元

和 4.65 亿元，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分别为1.61 亿元和3732 万

元，计提比例分别为 36.12%和 8.02%。 

（1）结合行业情况、技术发展、市场形势、存货结构及价格走

势等因素，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较 2017 年增长的原因，并说

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

（2）请说明你公司期末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时对存货减值迹象

进行判断的过程，并请会计师说明在审计过程中对存货减值迹象判断

的准确性进行复核的具体程序。 

15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余额为

8085 万元，较2017 年末增长48%。请结合你公司被会计师出具无法

表示意见、被我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和实际经营情况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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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影响递延所得税资产实现的主要因素，包括但不限于未来实现利

润的时间和程度、可抵扣亏损的到期日、预提费用的产生原因、预计

负债计提事由等，说明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是否充分。 

16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6.05 亿元，较 2017

年增长 45%。 

（1）请结合大额其他应付的性质、用途，说明其增长原因； 

（2）请说明对于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、中山市创辉达

电子有限公司两家公司，你公司同时存在大额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

款的原因和合理性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7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涉及诉讼 43 起。请披露截至你公司回复

问询函之日，你公司重大诉讼的最近进展情况。 

18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累计有9 名董事监事高管离职，目前你公

司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均由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兼任。请结合你公司

的内控鉴证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的相关情况说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董监高频繁变动是否影响你公司的生产经营稳定，并说明

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； 

（2）你公司后续任命专职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的计划和安排。 

19、截至目前，你公司仍未回复我部前期发出多份监管函件。请

结合本次年报问询函的相关核查工作、会计师对你公司进行年度审计

的情况和深圳证监局对你公司立案调查的最新进展，在回复本次年报

问询函的同时回复前述监管函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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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9 年 5 月 28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9 年 5 月 2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